吉首大学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使用管理办法

（2018年11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帮助家境贫困的在校大学生解决学习、生活等方面困难，激励贫困学生勤奋好学，全面成才，结合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为保证本基金的合理使用及顺利实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共计40万,其中30万用于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10万元用于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基金纳入学院家困生扶贫教育发展基金，单列项目进行规范管理。

第二章 资金来源与用途

第三条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是由吉首大学2007级校友，长沙天心区委宣传部徐拓引资，为帮助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家境贫困、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解决困难，帮助大学生全面成长与成才的专项基金。

第四条 具体用途：分为临时困难补助、困难助学资助和开展教育培训、帮扶活动。

1、发放临时困难补助和困难助学资助：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学习、生活、就业等方面困难，促进其顺利完成学业和就业。

2、开展活动：学院针对家困学生开展关于就业指导，升学，创新创业培训等相关教育培训及帮扶活动。

第三章 资助对象与评审标准

第五条 资助对象：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在籍在读学生（限湘西自治州龙山县洛塔乡、浏阳市张坊镇富溪村、怀化市通道县生源学生）、建档立卡等七类特殊困难学生优先。申请基本条件如下：

1、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无违纪违规行为；

2.尊重师长，孝顺长辈，友爱同学，热心为同学、集体服务，懂得感恩，思想品德优秀，在同学中起到一定模范带头作用。

3.面对困难和压力，自强不息，奋发向上，刻苦学习，成绩优秀；

4、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身体健康。

5、能积极参加学校、学院和校友总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以及与本基金有关的活动。

第六条 资助标准：应根据各学院学生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困难补助金额以及教育培训、帮扶活动金额。临时生活困难补助500-1000元/人，每年不超过10人。困难助学资助：每年5000元/人，每年评选4人次；家困生教育培训及帮扶活动：每年不超过2万元整。

第四章 评审与管理

第七条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临时困难补助：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采取自我申报与学院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评审；教育培训、帮扶活动经费：采取学工办申报与学院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评审。

第八条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评选工作，具体组织工作由学工办负责。评审委员会人员组成：分管学生工作领导，学工办主任及辅导员、班主任等组成。

第九条  审批流程：

1、 临时困难补助：

（1）学生本人申请，填写《吉首大学 “长沙天心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审批表》；

（2） 班主任在所在班级进行申请资格核实；

（3） 学工办审核；

（4）学院评审委员会审核，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学院公章；

（5） 财务处将临时困难补助发放到受助学生指定银行账户。

2、教育培训、帮扶活动：

（1）学工办根据学院困难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教育培训或帮扶方案，填写《吉首大学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活动开展申请审批表》；

（2）学院评审委员会审核，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署审核意见，加盖学院公章；

（3）活动结束后递交活动总结材料，按照财务报账程序报取活动经费。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管理及实施等各方面工作由学院负责，“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评审委员会负责监督。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吉首大学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1、《吉首大学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审批表》

      2、《吉首大学 “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活动开展申请审批表》

附件1：

吉首大学“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

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审批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出生年月
	

	班级
	
	学号
	
	民族
	
	联系电话
	

	家庭人口数
	
	家庭总收入
	
	收入来源
	

	贷款、受助及奖励情况
	

	申

请

理

由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班主任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学工办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单位公章

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吉首大学“长沙天心区拓曦育才教育扶贫基金”活动开展

申请审批表

	活动名称
	

	活动形式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加人数
	

	活动负责人
	
	联系方式
	

	活动目的
	

	活动内容
	

	学工办意见
	学工办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委员会

审核意见
	分管学生工作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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